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注销申请书（范本）
（申请书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）

一、申请注销代表处的原因

二、计划关闭代表处的时间

三、代表处的人员、财务、业务的后续安排

1.注销后代表处代表和雇员的安排方案；

2.代表处执业期间执业风险承担方案；

3.业务和财务的交接方案；

4.债权债务结清完结情况说明等。

四、承诺:对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做出承诺，将严格按照《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》、《司法部关于执行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》的要求和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,办理后续注销手续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申请注销期间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。如委托代理人代办，需提交授权委托书、代理人身份证明及联系方式，并在申请书中予以说明。

（要求：申请书由外国律师事务所的主要负责人签署,需公证认证。外文材料应当附中文译文）
